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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何皓元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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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曹智涵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4

年度上訴字第1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

（一）被告梁耀駿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梁耀駿於原審法院審理期

間，已由辯護人協助聯繫其在香港之家人，為其在臺租屋

作為固定居所，無逃亡之虞。又被告梁耀駿坦承全部犯

行，本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無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

人之可能，無羈押之必要，亦得經由交保、限制住居、限

制出境出海、定期報到等方式替代羈押，無羈押之必要，

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被告蘇偉賢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蘇偉賢僅係臨時受託來臺

收取毒品包裹，非專業運毒者，亦非運毒集團成員，此次

來臺未攜帶大量金錢，並無逃亡可能，復甚為關切兄長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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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鼻咽癌之治療情形，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被告梁耀駿、蘇偉賢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

原審判決有罪，被告2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法官訊問

後，認被告2人坦承犯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犯罪嫌疑

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蘇偉賢在臺無

固定住居所；被告梁耀駿自承於民國102年來臺就讀大

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未在臺居住及工作，家人係在其

因本案遭查獲後，始在臺承租房屋等情；因其等所涉運輸

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之重罪，經原

審量處之刑度非輕，復有共犯尚未到案，客觀上足認其等

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

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

事由，非予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顯難確保

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及禁止接見、

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於114年1月7日對被告2人為羈押

處分，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嗣本案經本院審理

後，於同年3月18日辯論終結，並經本院對被告2人解除禁

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

（二）被告2人以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

均坦承不諱，且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被告

2人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僅就原判決之科

刑部分上訴，足認被告梁耀駿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

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蘇偉賢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犯罪嫌

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梁耀駿於102

年間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之後僅來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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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未在臺居住及工作；被告蘇偉賢在臺亦無固定住居所

等情，業經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2頁、第130

頁）。足認其等於本案前在臺均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而

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業已辯論終結而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然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10

年有期徒刑之重罪，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年4月、3年4

月，所處罪刑非輕，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

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

之虞，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羈押原

因。審酌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如流

入市面，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且本案尚

未判決確定，經衡量公共秩序之維護、國家刑事司法權之

有效行使與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暨訴訟進行程度等情

事，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本院認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

出海、限制住居、定期報到、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或交付護

照等限制較輕之手段，均不足確保後續刑事審判或執行程

序之順利進行，非予羈押，實難避免被告2人逃亡之可能

性，仍有羈押之必要性。至於被告梁耀駿雖辯稱其家人透

過辯護人在臺承租房屋作為其住處，無逃亡之虞等詞，並

提出住宅轉租契約書為證；然被告梁耀駿自承該契約書所

載租屋處，係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及羈押後始承租等情

（見本院卷第122頁），可見被告梁耀駿於本案前在臺無

固定住居所及工作，且承租地屬浮動狀態，隨時可變更，

要難僅以其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在臺承租房屋一

節，逕認其已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另被告蘇偉賢所述

有關兄長患病等家庭狀況固值同情，惟與前述有無應受羈

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之認定無涉。此外，復無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各款所列情事，故被告2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再本院於114年3月18日已以本案辯論終

結，無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對被告2

人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是被告梁耀駿請求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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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部分，亦已失所附麗，

應倂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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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曹智涵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4年度上訴字第1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
（一）被告梁耀駿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梁耀駿於原審法院審理期間，已由辯護人協助聯繫其在香港之家人，為其在臺租屋作為固定居所，無逃亡之虞。又被告梁耀駿坦承全部犯行，本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無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無羈押之必要，亦得經由交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定期報到等方式替代羈押，無羈押之必要，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被告蘇偉賢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蘇偉賢僅係臨時受託來臺收取毒品包裹，非專業運毒者，亦非運毒集團成員，此次來臺未攜帶大量金錢，並無逃亡可能，復甚為關切兄長罹患鼻咽癌之治療情形，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被告梁耀駿、蘇偉賢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判決有罪，被告2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法官訊問後，認被告2人坦承犯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蘇偉賢在臺無固定住居所；被告梁耀駿自承於民國102年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未在臺居住及工作，家人係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始在臺承租房屋等情；因其等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之重罪，經原審量處之刑度非輕，復有共犯尚未到案，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事由，非予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顯難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於114年1月7日對被告2人為羈押處分，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嗣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於同年3月18日辯論終結，並經本院對被告2人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
（二）被告2人以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且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被告2人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上訴，足認被告梁耀駿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蘇偉賢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梁耀駿於102年間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之後僅來臺旅遊，未在臺居住及工作；被告蘇偉賢在臺亦無固定住居所等情，業經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2頁、第130頁）。足認其等於本案前在臺均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而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業已辯論終結而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然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10年有期徒刑之重罪，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年4月、3年4月，所處罪刑非輕，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羈押原因。審酌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如流入市面，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且本案尚未判決確定，經衡量公共秩序之維護、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暨訴訟進行程度等情事，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本院認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定期報到、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或交付護照等限制較輕之手段，均不足確保後續刑事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非予羈押，實難避免被告2人逃亡之可能性，仍有羈押之必要性。至於被告梁耀駿雖辯稱其家人透過辯護人在臺承租房屋作為其住處，無逃亡之虞等詞，並提出住宅轉租契約書為證；然被告梁耀駿自承該契約書所載租屋處，係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及羈押後始承租等情（見本院卷第122頁），可見被告梁耀駿於本案前在臺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且承租地屬浮動狀態，隨時可變更，要難僅以其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在臺承租房屋一節，逕認其已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另被告蘇偉賢所述有關兄長患病等家庭狀況固值同情，惟與前述有無應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之認定無涉。此外，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事，故被告2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再本院於114年3月18日已以本案辯論終結，無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對被告2人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是被告梁耀駿請求准予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部分，亦已失所附麗，應倂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得抗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39號
　　　　　　　　　　　　　　　　　　　114年度聲字第750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梁耀駿



選任辯護人  何皓元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蘇偉賢



選任辯護人  曹智涵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4
年度上訴字第1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
（一）被告梁耀駿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梁耀駿於原審法院審理期
      間，已由辯護人協助聯繫其在香港之家人，為其在臺租屋
      作為固定居所，無逃亡之虞。又被告梁耀駿坦承全部犯行
      ，本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無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
      之可能，無羈押之必要，亦得經由交保、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定期報到等方式替代羈押，無羈押之必要，請
      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被告蘇偉賢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蘇偉賢僅係臨時受託來臺
      收取毒品包裹，非專業運毒者，亦非運毒集團成員，此次
      來臺未攜帶大量金錢，並無逃亡可能，復甚為關切兄長罹
      患鼻咽癌之治療情形，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被告梁耀駿、蘇偉賢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
      原審判決有罪，被告2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法官訊問後
      ，認被告2人坦承犯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犯罪嫌疑重
      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蘇偉賢在臺無固
      定住居所；被告梁耀駿自承於民國102年來臺就讀大學，
      畢業後即返回香港，未在臺居住及工作，家人係在其因本
      案遭查獲後，始在臺承租房屋等情；因其等所涉運輸第二
      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之重罪，經原審量
      處之刑度非輕，復有共犯尚未到案，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
      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
      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事由，
      非予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顯難確保後續審
      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
      受授物件之必要，於114年1月7日對被告2人為羈押處分，
      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嗣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於
      同年3月18日辯論終結，並經本院對被告2人解除禁止接見
      、通信、受授物件。
（二）被告2人以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
      均坦承不諱，且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被告
      2人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僅就原判決之科
      刑部分上訴，足認被告梁耀駿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
      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蘇偉賢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犯罪嫌
      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梁耀駿於102
      年間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之後僅來臺旅遊
      ，未在臺居住及工作；被告蘇偉賢在臺亦無固定住居所等
      情，業經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2頁、第130頁
      ）。足認其等於本案前在臺均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而本
      案經本院審理後，業已辯論終結而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然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10年
      有期徒刑之重罪，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年4月、3年4月
      ，所處罪刑非輕，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
      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
      虞，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羈押原因
      。審酌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如流入
      市面，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且本案尚未
      判決確定，經衡量公共秩序之維護、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
      效行使與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暨訴訟進行程度等情事，
      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本院認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出海
      、限制住居、定期報到、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或交付護照等
      限制較輕之手段，均不足確保後續刑事審判或執行程序之
      順利進行，非予羈押，實難避免被告2人逃亡之可能性，
      仍有羈押之必要性。至於被告梁耀駿雖辯稱其家人透過辯
      護人在臺承租房屋作為其住處，無逃亡之虞等詞，並提出
      住宅轉租契約書為證；然被告梁耀駿自承該契約書所載租
      屋處，係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及羈押後始承租等情（見
      本院卷第122頁），可見被告梁耀駿於本案前在臺無固定
      住居所及工作，且承租地屬浮動狀態，隨時可變更，要難
      僅以其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在臺承租房屋一節，逕
      認其已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另被告蘇偉賢所述有關兄
      長患病等家庭狀況固值同情，惟與前述有無應受羈押之原
      因及必要性之認定無涉。此外，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
      各款所列情事，故被告2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再本院於114年3月18日已以本案辯論終結，
      無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對被告2人解
      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是被告梁耀駿請求准予解
      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部分，亦已失所附麗，應倂
      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得抗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39號
　　　　　　　　　　　　　　　　　　　114年度聲字第750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梁耀駿



選任辯護人  何皓元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蘇偉賢



選任辯護人  曹智涵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4年度上訴字第11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
（一）被告梁耀駿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梁耀駿於原審法院審理期間，已由辯護人協助聯繫其在香港之家人，為其在臺租屋作為固定居所，無逃亡之虞。又被告梁耀駿坦承全部犯行，本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無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無羈押之必要，亦得經由交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定期報到等方式替代羈押，無羈押之必要，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被告蘇偉賢聲請意旨略以：被告蘇偉賢僅係臨時受託來臺收取毒品包裹，非專業運毒者，亦非運毒集團成員，此次來臺未攜帶大量金錢，並無逃亡可能，復甚為關切兄長罹患鼻咽癌之治療情形，請求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等情。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被告梁耀駿、蘇偉賢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判決有罪，被告2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法官訊問後，認被告2人坦承犯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蘇偉賢在臺無固定住居所；被告梁耀駿自承於民國102年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未在臺居住及工作，家人係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始在臺承租房屋等情；因其等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之重罪，經原審量處之刑度非輕，復有共犯尚未到案，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事由，非予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顯難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於114年1月7日對被告2人為羈押處分，均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嗣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於同年3月18日辯論終結，並經本院對被告2人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
（二）被告2人以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均坦承不諱，且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被告2人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上訴，足認被告梁耀駿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蘇偉賢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未遂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2人均為香港地區人民，被告梁耀駿於102年間來臺就讀大學，畢業後即返回香港，之後僅來臺旅遊，未在臺居住及工作；被告蘇偉賢在臺亦無固定住居所等情，業經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2頁、第130頁）。足認其等於本案前在臺均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而本案經本院審理後，業已辯論終結而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然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10年有期徒刑之重罪，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年4月、3年4月，所處罪刑非輕，客觀上足認其等因懼重刑而逃匿、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可能性甚高，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所定羈押原因。審酌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如流入市面，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之影響甚鉅，且本案尚未判決確定，經衡量公共秩序之維護、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暨訴訟進行程度等情事，依比例原則權衡後，本院認以具保、責付、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定期報到、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或交付護照等限制較輕之手段，均不足確保後續刑事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非予羈押，實難避免被告2人逃亡之可能性，仍有羈押之必要性。至於被告梁耀駿雖辯稱其家人透過辯護人在臺承租房屋作為其住處，無逃亡之虞等詞，並提出住宅轉租契約書為證；然被告梁耀駿自承該契約書所載租屋處，係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及羈押後始承租等情（見本院卷第122頁），可見被告梁耀駿於本案前在臺無固定住居所及工作，且承租地屬浮動狀態，隨時可變更，要難僅以其家人在其因本案遭查獲後，在臺承租房屋一節，逕認其已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另被告蘇偉賢所述有關兄長患病等家庭狀況固值同情，惟與前述有無應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之認定無涉。此外，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事，故被告2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再本院於114年3月18日已以本案辯論終結，無繼續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之必要，對被告2人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是被告梁耀駿請求准予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部分，亦已失所附麗，應倂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得抗告。


